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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三題：協助港商發展 

 

2012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鍾國斌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行政長官在本年十月十七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承諾政府會協助工商專業界排

除在香港和海外發展過程中遇上的障礙，並會和中央或地方政府協同解決問題。

雖然來自工商界的多位議員在以往數年不斷要求政府重新考慮及審視《稅務條例》

第 39Ｅ條，但政府一直以「地域來源徵稅」及「稅務對稱」等原則性理由加以拒

絕。另一方面，有內地港商向本人表示，目前珠江三角洲的港商受到歐美市場萎

縮、內地工資上漲、匯兌成本上升及產業轉型迫在眉睫等負面因素影響而處於水

深火熱之中。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為落實適度有為的施政理念，政府會否以特事特辦的精神及採用政府對政

府模式，與內地政府積極協商，設法掃除因遵從「地域來源徵稅」及「稅務對稱」

等原則而造成的障礙，以便重新審視及修訂《稅務條例》第 39Ｅ條及其他相關的

稅務政策；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政府有否具體的措施和計劃，將港商在內地進行的創新和科研活動納入稅

務支援政策內，並為港商在內地使用的機器設備提供折舊免稅額，以支援港人港

商在內地發展；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鑒於有中小型企業（下稱「中小企」）指出，由於內地的生產成本持續上

漲，他們近年絞盡腦汁找尋向外發展的機會，以及降低成本及提升生產力，當局

會否考慮向中小企提供更多資助，例如協助他們到緬甸等海外地區投資興建工業

園，務求讓本港廠商「走出去」，保持國際競爭力？ 

 

答覆： 

 

主席： 

 

  我就問題各部分回覆如下： 

 

（一）政府當局在制定和檢討任何稅務法規時，要詳加考慮有關改變是否符合香

港既有的稅務原則，以及會否出現避稅漏洞等重要因素。一直以來，香港奉行「地



域來源徵稅」和「稅務對稱」作為徵稅的基本原則。根據「地域來源徵稅」原則，

只有來自香港經營的行業、專業或業務，並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盈利才須在

香港繳納利得稅。換言之，非來自香港或非得自香港的盈利是不會被徵收香港的

利得稅。而在「稅務對稱」的原則下，若某香港企業的支出及開支（包括《稅務

條例》容許扣除的特定資本開支）是用以產生香港的應課稅利潤的話，那麼該香

港企業也可以按《稅務條例》申請扣除該等支出及開支。然而，若該香港企業沒

有任何支出及開支是用以產生香港的應課稅利潤的話，那麼該香港企業就沒有需

要，也沒有理由申請有關的扣除。 

 

  稅務局在根據《稅務條例》評定每一位納稅人的稅務責任時，均採用上述兩

項根本性的稅務原則作出評稅。上述簡單、公平且行之有效的稅務原則，正正是

香港稅制的特點，也是香港與其他絕大部分的稅務管轄區的主要分別。若我們放

棄一直奉行的「地域來源徵稅」和「稅務對稱」的原則，取而代之，我們便要效

法其他絕大部分的稅務管轄區，向香港納稅人就其源自世界各地的收入徵稅。這

將會為我們的稅制帶來根本性的改變，且會削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

競爭力。我相信這並非我們所想預見的景象，亦不切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正如我剛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回覆林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時指出，政

府當局在上一屆立法會的會期內已就《稅務條例》第 39Ｅ條進行深入研究。經審

視香港企業在內地進行的加工活動和相關的稅務原則，並考慮工商界、會計界以

及稅務專家就此課題所提出的意見後，我們已就有關課題在二零一零年作出檢討。 

 

  我藉此機會向立法會重申，我們認為不能放寬《稅務條例》第 39Ｅ條的限制

的原因，是考慮到在「進料加工」模式下，從事「進料加工」的港資企業只是從

事買賣貨品的貿易活動 （而非製造活動），所以只會就其進行的貿易活動所產

生的應課稅利潤繳納香港利得稅。有關的機器或工業裝置是完全由擁有獨立法人

地位的內地企業用於其製造活動上，有關利潤亦是完全源於內地，須就製造活動

全數在內地課稅。 

 

  放寬《稅務條例》第 39Ｅ條，為該等機器及工業裝置在香港提供折舊免稅額，

既違反「地域來源徵稅」和「稅務對稱」的原則，更可能被視為鼓勵轉讓定價，

影響香港和其他稅務管轄區（包括內地）的徵稅權利，這將有違國際上處理轉讓

定價的原則和指引，使香港被視為損害其他稅務管轄區利益的地方。事實上，就

轉讓定價的問題，我們亦曾與國家稅務總局溝通並就內地的執行安排得到他們的

確認。 

 

  因此，基於香港稅制既有的「地域來源徵稅」和「稅務對稱」等基本原則，

以及有關轉讓定價的問題，我們認為沒有理據放寬《稅務條例》第 39Ｅ條的限制。

自我們於二零一零年完成有關檢討後，我們知悉業界對有關課題仍有表達訴求。

就此，我們樂意繼續向業界闡述政府當局的立場。 

 



（二）在企業就研究和開發所招致的開支方面，《稅務條例》第 16Ｂ條，容許經

營任何行業、專業或業務的人扣除為進行與該行業、專業或業務有關的研究和開

發而招致的開支。對於在香港境外支付或招致屬第 16Ｂ條所指定的開支而言，如

有關行業、專業或業務是完全在香港以內經營，可根據第 16Ｂ條在計算應課稅利

潤時全數獲得扣除。但如有關行業、專業或業務部分是在香港以內經營，部分則

在香港以外地方經營，稅務局會考慮該行業、專業或業務的整體活動，以計算在

香港境外地方支付或招致的開支中，與產生香港應課稅利潤有關的合理可扣除部

分。 

 

（三）關於中小企業發展方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直透過不同方法支援中小企

業的發展、增值和升級轉型，協助它們保持競爭力。政府現時為中小企業提供多

項支援措施，包括財政資助，例如工業貿易署的「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中

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以及新推出的十億元「發

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創新科技署推行的「創新及科

技基金」、「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以及創意香港的「設計業與商界合作計

劃」等。 

 

  至於協助港商在海外地區發展，政府會繼續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更多

不同類型的新興市場推廣活動，例如外訪團、展覽會等，讓港商了解其他地區的

經濟環境和發展潛力。倘若港商有興趣在海外地區發展，例如投資興建工業園，

業界可以提交具體建議，我們樂意向當地政府反映。政府會繼續因應經濟情況而

調整措施，為中小企業提供適切的支援，務求令港商保持國際競爭力。 

 

完 


